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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07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201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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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2015

年 9 月 11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

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集团”）的控股企业珠

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昇公司”）以定向发行新股的

方式引入了三家战略投资者。目前，港昇公司增资扩股后的股权结构已明

确，拟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

申请进行股份挂牌报价转让事宜，具体情况如下： 

一、港昇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珠海港昇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号：440400000051630        

3、住所：珠海市南水镇南港西路596号10栋一楼101-56房  

4、法定代表人：时启峰        

5、注册资本：48,477.5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工商变更尚未完成）    

6、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经营范围：综合能源开发、投资、建设与运营 

（二）现有股权结构（工商变更尚未完成）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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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股） （%） 

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41,377.50 85.35 

珠海汇达丰电力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810.00 1.67 

珠海领先互联高新技术产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3,000.00 6.19 

深圳市创东方投资有限公司 2,262.00 4.67 

北京惠诚寰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028.00 2.12 

合计 48,477.50 100 

（三）最近三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6 月 

/2015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50,512,364.38 373,420,532.92 1,017,201,745.04 1,177,954,334.45 

负债总额 187,065,174,.82 190,020,522.11 554,278,707.49 697,097,261.63 

所有者权益

合计 
163,447,189.56 183,400,010.81 462,923,037.55 480,857,072.82 

营业收入 50,280,511.12 50,596,626.66 56,087,112.14 87,145,475.62 

净利润 21,324,042.56 19,952,821.25 16,561,089.61 30,922,829.61 

公司对港昇公司进行合并报表。 

二、关于港昇公司挂牌对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持续盈利能力影响的

说明及承诺 

（一）不影响公司独立上市地位 

港昇公司作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将继续保持对港昇公司的

控股权，并将其纳入合并报表。港昇公司挂牌新三板并不会对本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产生影响，亦不会影响本公司上市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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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港昇公司与公司在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均保

持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港昇公司拟申请在新三板

挂牌，不会对公司其他业务板块的持续经营运作构成实质性影响，不影响

公司维持独立上市地位。 

（二）不影响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 

最近三年又一期，公司基于对富华风能（港昇公司的前身）持股比例

享有的主要权益与公司相应整体权益数据比对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2 年/2012 年 12 月 31 日 

（基于富华风能 95%股权享有的权益） 

占公司同期合并财务报表

对应财务数据的比例（%） 

净资产 155,274,830.08 8.18 

营业收入 47,766,485.56 7.30 

净利润 20,257,840.43 13.05 

项目 
2013 年/2013 年 12 月 31 日 

（基于富华风能 95%股权享有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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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1-6 月/2015 年 6 月 30 日 

（基于富华风能 98.08%股权享有权益） 

占公司同期合并财务报表

对应财务数据的比例（%） 

净资产 471,624,617.02 18.97 

营业收入 85,472,282.49 8.60 

净利润 30,329,111.28 60.91 

虽然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中，富华风能（港昇公司的前身）的

净利润占公司整体比重较大，但是港昇公司在新三板挂牌后，并未改变公

司对其的绝对控股地位以及对其予以合并报表的控制权状态，也不会改变

公司对港昇公司的会计核算方法。因此，港昇公司挂牌后对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并无重大影响。 

此外，港昇公司申请挂牌新三板，将进一步推动本公司新能源产业的

发展，完善本公司及港昇公司的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扩大港昇

公司的收入规模和盈利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 

（三）不影响公司的核心资产及业务 

公司的两大主业为港口物流、综合能源，其中综合能源板块又包括了

火力发电、风能发电、天然气发电、管道天然气等业务，港昇公司主营的

风能开发业务仅属于公司综合能源板块的其中一部分，不会影响公司的核

心资产和业务的独立经营和持续盈利能力。港昇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不会

影响公司整体业务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 

（四）港昇公司未来不会与公司形成同业竞争 

目前港昇公司的控股股东电力集团计划，在其控股子企业浙江科啸风

电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风能发电业务整体投入正式运行且达到可转让状

态之后，将以适当的方式注入港昇公司，除此之外公司不存在与港昇公司

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港昇公司挂牌新三板后，将作为公司风能发

电业务的运营平台，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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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关于公司保持对港昇公司控股权的承诺 

为了在港昇公司挂牌新三板后，维护公司的独立上市地位及持续盈利

能力，公司承诺：自港昇公司获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挂牌新三板批文之日起，未来三年内将根据港昇公司经营成长情况，持

续支持港昇公司的发展，继续保持对港昇公司的控股权，以利于港昇公司、

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及长远发展。 

综上，港昇公司拟申请挂牌新三板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独立上市地位和

持续盈利能力。 

三、关于港昇公司的独立性说明 

（一）港昇公司（富华风能）与公司及公司下属子公司最近两年不存

在持续性交易情况。 

（二）关于港昇公司与公司资产、财务独立的说明  

港昇公司和公司均拥有独立、完整、权属清晰的经营性资产。港昇公 

司的资产不存在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占用的情

况。因此，港昇公司与公司资产独立。港昇公司设立独立财务会计部门，

建立会计核算体系，配备专职的财务人员；港昇公司和公司均独立在银行

开户，不存在共用银行账户的情况；港昇公司和公司均独立纳税，不存在

混合纳税的情况。因此，港昇公司与公司财务独立。 

（三）关于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交叉任职的说明 

港昇公司的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为：总经理卢水生、财务负责人刘庆裕、

董事会秘书王煜； 

公司的现任高级管理人员为：总裁黄志华、副总裁李少汕、副总裁兼

董事局秘书薛楠、副总裁张庆红、副总裁冯鑫、财务总监杨光辉。 

因此，港昇公司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交叉任职的情形。 

（四）公司与港昇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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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港昇公司股份的情况。 

四、关于使用公司最近三年募集资金的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46 号文核准，公司于

2013 年 3 月通过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507,322,144.63 元，募集资金投向

包括了为富华风能增资等。根据 201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

局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3 年 5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决议，同意公司利用配股募投资金对富华风能增资的金额由

8799.85 万元调减为 2185 万元，该增资事项已于 2013 年 7 月完成（详见

刊登于 2013 年 7 月 24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珠

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进展情况公告》），对富华风能增资使用金额占

募集资金总额的 4.31%。 

目前，富华风能整体变更为港昇公司后，拟申请在新三板挂牌，是

公司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做大做强风能利用业务，以更好回馈和保护投资

者利益的重要举措，符合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保护投资者利益的

基本原则，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局关于挂牌新三板对港昇公司、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影响

的说明 

（一）港昇公司拟申请挂牌新三板，将有利于港昇公司引入战略投资

者，支持港昇公司发展新能源产业，助力本公司打造新能源产业平台；有

利于港昇公司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符合当前国有企业

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发展方向；有利于港昇公司拓展融资渠道，丰富

融资工具，加快港昇公司在新能源产业的布局和发展。 

（二）港昇公司拟申请挂牌新三板，符合本公司“双主业”发展战略

的需要，将强化本公司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定位，吸引新能源产业方面战略

投资者和产业资源，提升本公司新能源产业板块的业务拓展能力，优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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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产业布局和资本结构，加快推进本公司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提升本

公司的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 

（三）通过在新三板挂牌，有望不断充实风电业务乃至新能源业务的

发展实力，有利于树立公司新能源业务发展的品牌，扩大宣传影响，改善

市场对公司及该板块过往低估情形，获得合理估值。通过为上市公司股东

创造更多价值，提高股东回报，符合资本市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保护投

资者利益的基本功能和基本原则导向，符合公司战略考量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综上，港昇公司股票挂牌新三板将对其自身、公司及股东利益产生积

极的影响。 

六、风险提示 

港昇公司申请挂牌新三板能否顺利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决议；第九届董事局第

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5 年 9 月 28 日 




